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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民兵权益保障办法》，持续夯实全市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根基，推动新时代福州民兵建设提质增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保障对象
本措施适用对象为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在编民兵（以下简称民兵）和编组民兵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以下简称编兵单位）。
二、民兵权益保障
（一）为基干民兵统一发放《福建省民兵证》，作为验证基干民兵身份和实施权益保障的有效标识。
（二）市、县（市）区两级人民政府会同同级军事机关，每年走访慰问家庭困难民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并对民兵家庭遭遇突发性、临时性事件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给予必要的帮扶援助。
（三）在抢险救灾、维稳制乱、安保警戒、疫情防控、海上维权、联演联训、训练比武等多样化军事任务（以下简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表现突出，且受到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或同级军事机关通报表扬的民兵，其本人或子女符合兵役征集条件的，优先入伍。
（四）民兵参加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组织单位应当为民兵购买意外伤亡保险，其所在单位应按规定落实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影响其业绩（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不得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民兵在执行任务中出现伤亡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关抚恤优待。
（五）民兵在参加多样化军事任务期间，由军事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发放参训执勤补助；占用休息日的，鼓励编兵单位给予相应调休。
（六）民兵使用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相关网络服务的，可参照现役军人享受专属优惠套餐，具体优惠套餐由相关企业制定。
（七）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业务时，优先办理；在国有商业银行各服务网点办理开销户、存取款、转账汇款等服务时，优先办理。
（八）在各级各类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普通门诊优先缴费等服务。对参加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期间因公负伤或突发疾病需紧急医疗救治的，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先治疗后付费。
（九）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享受优先就业创业扶持和就业援助，通过提供就业服务、鼓励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援助等方式帮助就业。
（十）在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各类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享受门票减免等优惠待遇。
（十一）倡导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优先为民兵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十二）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针对民兵群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适度优惠倾斜。
（十三）市、县（市）区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每年为参加军事训练和新入队的基干民兵组织1次免费体检。
上述单位应在相关场所、站点设置服务窗口或“民兵优先”的明显标识。
三、编兵单位权益保障
（一）生产经营指挥通信、侦察观通、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装备器材或相关产品的编兵单位，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列入军民融合企业目录。
（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级军事机关认定武装工作成绩突出的编兵单位，在信贷扶持、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税收方面提供政策指导。
四、奖励激励
（一）军地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通报表扬民兵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对受到表扬的单位和个人，军地有关部门在重大节日联合开展走访慰问。
（三）获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表彰或表扬的民兵或参与民兵工作的人员，由所属军事机关联合同级政府送喜报上门。
（四）军地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电视电台等媒介作用，用好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联动，多渠道协同发力，积极宣传新时代民兵队伍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与感人事迹，持续讲好民兵故事，传播民兵正能量。
（五）军地有关部门将民兵地位作用、建设运用、有关政策法规等知识和新时代民兵建设成就纳入全民国防教育内容，营造全社会认同民兵、尊崇民兵、支持民兵工作的浓厚氛围。
（六）军地有关部门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学生军训等活动时，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下优先聘请优秀民兵担任编外辅导员、讲解员、学生军训教官等。
（七）军地有关部门每年为辖区入队民兵集中举行一次入队仪式。
（八）军地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组织优秀民兵和先进单位评选活动。
（九）在省军区组织的比武竞赛中获得综合成绩前10名、在警备区组织的比武竞赛中获得综合成绩前5名的民兵，警备区和县级人民武装部按有关规定负责所属基干民兵的通报表扬和发放奖金奖品工作。
（十）相关部门单位对诋毁、贬损民兵荣誉，或者故意损毁、玷污民兵荣誉标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责令整改，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五、附则
（一）本措施执行情况纳入全市党管武装、民兵工作考评范畴，军地定期组织联合检查，确保本措施的实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执行。
（二）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期间根据落实情况，视情进行补充完善。
（三）本措施由福州警备区民兵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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